
 

 

香港版權條例修訂爭議溯源 

 

香港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爭議持續，互聯網上反對草案的海報、懶人包鋪天蓋地，戲稱

其為「網絡 23 條」，反映有群體對於網上二次創作乃至言論自由的擔憂。但除此之外，修訂

《版權條例》的實質卻在眾聲喧嘩中被掩蓋。政府提出修訂的目的就是箝制言論自由？版權保

護明明屬於經濟議題卻為何圍繞人權問題上爭持不下？本文通過回顧版權條例修訂的過程，嘗

試還原草案爭議的原貌。 

 

傳播權與「安全港」 

今次陷入輿論漩渦的是 2014 年 6 月提交立法會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由

先前被撤回的《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修改而來，實為「二進宮」。若翻查立法會檔

案，與今次修訂有關的文件則可以一直追溯到 2006 年 12 月。當時，政府啟動《在數碼環境中

保護知識產權》的公眾諮詢[1]， 並於 2008 年 4 月公佈諮詢結果和初步建議，但標題則改為

《在數碼環境中加強保護版權》
[2]
，進一步聚焦版權問題。 

政府為何做公眾諮詢呢？因為要修訂《版權條例》以對付當時日益猖獗的網上侵權問

題。諮詢文件特別提及網民用點對點（P2P）連接技術通過 BitTorrent(BT)軟件分享盜版電影等

行為。而當時剛剛興起的串流(streaming)服務亦有提及。就在諮詢展開之前一個月的 2006 年 10

月，Google 以 16.5 億美元收購剛創辦一年多的串流視頻網站 YouTube[3]，其後發展迅速，改變

大眾影視消費習慣同時亦引發新的侵權問題。 

其實，當時的《版權條例》並非不能懲罰網絡侵權行為，其中一個例證就是 2005 年轟

動一時的「古惑天皇」陳乃明案，該案後來更成為全球首宗因 BT 侵權而入罪的案件，乃香港

司法的里程碑事件[4]。事緣陳乃明以「古惑天皇」的網名發布多部電影的 BT 種子供網民免費

下載，海關在追踪後於 2005 年 1 月 11 日及 12 日採取拘捕行動，指控陳未經授權發佈《夜魔

俠》、《選美俏臥底》及《宇宙深慌》三部電影。同年 10 月 24 日，屯門地方法院判定陳試圖

分發侵權作品罪成，監禁三個月。2007 年 5 月 18 日，終審法院駁回陳上訴申請，維持原判。

終審庭的判決還確認《版權條例》中「分發」（distribution）一詞也包括在互聯網上分發的電

子複製品。 

因此，2006 年公眾諮詢的目的不僅限於加強打擊當時的網上侵權行動，而是將眼光放

得更長遠，「為透過各種傳送科技向公眾發放的版權作品提供保護」。即是讓《版權條例》適

用於一切傳播方式，無需每出現一個新技術就修訂一次。譬如，隨著寬頻服務的完善，今日網

民更習慣於使用 YouTube 等串流服務觀看視頻，而非當年般下載到自己的硬碟後再播放。諮

詢文件中的提法後來成為政府和業界一再重複的「科技中立」之傳播權。 



諮詢文件討論的另外一個重要議題就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在打擊網上盜版問題上扮演的角

色」，即如何既令供應商既阻截侵權材料的傳播，但又不至於在其不知情下負上法律責任，亦

就是今日所講「安全港」之雛形。 

在 2009 年 11 月 17 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最終版建議中，傳播權 -- 「確認版權擁有人以任何電子

傳送模式傳播作品的權利」-- 及「安全港」 -- 「為推動互網商處理網上盜版活動，增訂限制

其法律責任的法定制度」-- 都被正式提出，亦成為後來 2011 及 2014 年版草案的主要內容。 

 

「網絡 23 條」 

那麼《版權條例》修訂又怎樣和《基本法》第 23 條扯上關係，以致發展至今日議論到

沸沸揚揚的地步呢？其實「網絡 23 條」最早並不是形容《版權條例》修訂草案，而是與 2008

年開展的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公共諮詢有關。恰好當時正值藝人陳冠希與女藝人

不雅照片網上流傳事件之後不久。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可行方案包括強制服務供應商提供過濾軟

件，網民輸入信用卡資料後方可瀏覽成人網站等等，被批阻礙資訊流通，打擊言論自由，形同

針對網絡世界的「23 條」[5]。時至今日，該條例經過兩輪檢討仍未進入修訂程序。 

至於《版權條例》，政府在 2006 年諮詢文件中有提及「須審慎評估會否影響資訊的流

通與言論自由」，其後關於「傳播權」的公眾意見中亦有反映市民相應的擔憂，但整體而言相

關討論不多，後來大家反复提及的「戲仿」等概念更完全沒有提及。 

諮詢過後，政府於 2011 年 6 月 3 日正式向立法會提交《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啟動立法程序，卻立即引來「網絡 23 條重臨」的質疑
[6]
。公眾的擔憂主要來自新引入的

傳播權可能會將當時已經開始流行的網上改圖改歌等「二次創作」行為列作侵犯版權甚至牽涉

刑事罪行，而「安全港」中讓網絡服務供應商移除涉嫌侵權內容的機制也被認為系阻礙資訊自

由。 

但為何四年半過去，待到提交修訂草案的時候才突然引爆反對潮呢？其中一個重要原

因就是互聯網相關技術及商業應用日新月異，帶動市民的生活方式變化之迅速出人意料。除上

文提及的 YouTube 之外, Facebook, Twitter 等時下流行的社交媒體在公眾諮詢開展的 2006 年底

同樣是新生事物。Facebook 是 2006 年 9 月 26 日才對所有年滿 13 歲者開放使用，世界上第一

條 Twitter 信息在 2006 年 3 月 21 日發出，內容為：「just setting up my twttr」。而時下成為大家

生活一部分的 App 概念是隨著蘋果公司 2008 年在 iPhone 中引入 App Store 後才逐漸流行。所以

公允地講，香港政府在 2006 年 12 月就構思修訂《版權條例》而推出公眾諮詢的做法基本上能

夠做到與時並進。 

反觀香港的法律傳統源頭英國，卡梅倫首相在 2010 年 11 月才委任夏格維斯教授（Ian 

Hargreaves）主持檢討知識產權法例，以適應數碼時代的發展。其後在 2011 年 5 月發表報告

《數碼機遇-對知識產權和經濟增長的檢討》（Digital Opportunity - A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rowth），對未來的知識產權法律改革提出建議[7]。 

香港在數碼時代的版權保護上本來是個早起的鳥兒，卻不曾預見網上「二次創作」在

2011 年已經十分普遍。根據傳統的版權保護思維，這些「二次創作」作品雖然不算盜版但仍

然可能涉及侵權，而適用於一切科技的傳播權令這些網上流傳為主的作品更有可能墮入法網
[8][9]。因此，草案在彼時引發反對聲浪，甚至被標籤為「網絡 23 條」便不足為奇。當然，所有

的擔憂都只是針對「二次創作」，對於原創諷刺作品比如漫畫、微電影等就基本不存在侵權問

題。 



而行動較遲的英國，檢討報告反而更加全面，還特別提及「戲仿」（parody）和「模仿」

（pastiche）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對採取「公平使用」還是「公平處理」又有充分論述，處

理手法更顯成熟。比較順利地完成修訂並在 2014 年 10 月開始實施。 

至於香港呢？政府堅持不在 2011 年草案中加入對戲仿作品的豁免
[10]
，最終在一片反對

聲浪及立法會議員「拉布」之下，修訂草案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被撤回並重新諮詢公眾。 

 

戲仿豁免爭議 

修訂《版權條例》的公眾議程其後幾乎完全聚焦在「二次創作」上。在撤回修訂草案

一年後的 2013 年 7 月 11 日，政府專門就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展開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

詢，提出三個方案：（1）澄清侵權的刑事責任；（2）豁免戲仿的刑事責任；（3）公平處理

戲仿的豁免
[11]
。 

除此之外，有網民團體提出第四方案：豁免非牟利或非業務用途的「個人用戶衍生內

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12]。該方案主要參照加拿大 2012 年通過的《版權現代化法

案》第 29.21 條。按照方案，所有以自用為目地使用他人的作品都不被視作侵權，加拿大是目

前唯一採用 UGC 豁免的國家，在其國內外仍存爭議[13]。 

香港政府顯然更加傾向於「公平處理」這一源自英國的清單式豁免方式。一方面英

國、澳洲、新西蘭等普通法國家均採用「公平處理」豁免，香港現行《版權條例》亦已經有公

平處理「批評、評論及新聞報導」及教育材料的條款；另一方面，清單式的「公平處理」豁免

比起加拿大 UGC 及美國「公平使用」開放式豁免的邊界更清晰，更符合強保護版權的初衷
[14]。所以在 2014 年 6 月 13 日提交至立法會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中，政府最終選

擇採用「公平處理」，新增的豁免的對象包括「引用」與「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及模仿」。

其餘部分則和 2011 年修訂草案無重大區別。 

但草案亦有其問題。正如版權法學者余家明教授指出
[15]
，草案同時規定，法官在裁定

是否侵權時還要額外考慮四項因素，是英國等實施「公平處理」的司法管轄區所沒有的，而這

四項因素來自於美國的「公平使用」原則，因為香港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壓力來自美國[16]。換

言之，香港政府計劃採用「公平處理」疊加「公平使用」的方式，其實是為豁免設置了兩道門

欄。此外，隨著科技和文化發展，之前未被討論的串流打機、同人誌是否侵權等問題亦浮上水

面，而抒發個人感情的翻唱若是好到可以替代原唱的程度也有可能構成侵犯版權。不過由於香

港未有相關判例，所以難以預測將來法官會如何判決。 

為爭取最大程度的豁免，網民團體與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其後又提出三項修訂：「公平

使用」、UGC 豁免和「版權豁免凌駕合約條款」（contract override）。第三項來自英國法律，

是為了避免版權人通過合約令版權豁免失效，不過余家明教授指由於香港有《不合情理合約條

例》，即便無「版權豁免凌駕合約條款」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總體而言，2014 版草案因增加多項豁免而較 2011 版加強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但政府不

知何故卻少有主動向公眾解釋，尤其欠缺媒體曝光。與之相反，網民團體則通過傳統媒體和社

交媒體繼續批評草案是「網絡 23 條」，同時「串流打機犯法」、「Cap 圖犯法」等解讀在網

上廣泛流傳。直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立法會恢復草案二讀辯論，爭論再次達致白熱化，會議在

民主派議員不斷要求點算人數之下「流會」。此時政府方如夢初醒，急忙向媒體發放官方版的

「懶人包」-- 《事實與真相》，又在知識產權署的網頁上載 FAQ。但此時，輿論已經倒向反對

草案的一方，連一貫支持政府的建制派議員中也有人說會考慮民主派的修訂。特首梁振英此間



又「不識時務」地在其 Facebook 頁面上傳其翻唱歌曲的視頻更是火上澆油。立法過程再次陷

入膠著。 

 

 

利益分配與信任 

其實，修訂《版權條例》本來是一件調和利益分配方式的事情[17]：版權人希望其利益

在技術發展的情況下繼續得到保障，從新的網絡平台中分一杯羹；網民希望保護其在網上的自

由天地，但也支持打擊盜版。然而本來應該平衡各方利益的政府一開始就天然地站在版權人一

方，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諮詢和起草修例，忽視屬於人權範疇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引

發第一波「網絡 23 條」爭議。在第二輪諮詢中，政府通過協調各方最終得出遵循普通法傳統

的多項「公平處理」豁免，卻又輸了公關戰。 

對於同樣的 2014 版草案，政府和網民團體就具體的應用有各自不同的解讀，余家明教

授認為兩種解讀是「寬義解讀」和「窄義解讀」的區別，在法官正式判決之前，兩者都不能說

有錯。余教授將僵局歸咎於政府失去市民的信任。「無論政府多麼努力起草，法例始終難免存

有一些灰色地帶。議員和市民能否「收貨」就取決於他們對政府有沒有公平執法的信心。」 

相反，由於英國政府與民間沒有嚴重的失信問題，所以儘管版權豁免的數量還不及香

港，法案照樣順利通過，香港則拖了九年仍未知何時有結果。一個單純從利益分配出發的問

題，最終因為民眾對政府沒有信心而陷入僵局，歸根結底又回到政治問題。這不僅是《版權條

例》面對的困局，也是香港當前一切事務面對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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